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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03年 1月 1至 15日警察大事記 

日期 大事摘要 
公（發）布 

、文號 
說明 

1 偵破竊盜案 北市警刑大移

贓字第 103300

010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鷹

眼對象」慣竊扒手黃○○及

徐○○等 2 人涉嫌竊盜
案，查扣錢包 1個（內有贓

款新臺幣 2,884元），依竊

盜罪移送偵辦。 

1 破獲搶奪案 北市警中分刑

字第 10238109

700號 

本局中山分局查獲陳○○

涉嫌新生北路 2 段搶奪

案，起獲贓款新臺幣 1萬 3,
000元、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毛重 0.32 公克及針筒等，

依搶奪及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等罪移送偵辦。 

1 執行「中華民

國103年元旦

總統府升旗
典禮」警衛安

全勤務 

北市警督字第

10235442900

號 

103 年元旦總統府升旗典

禮假總統府前廣場舉行，總

統、副總統、各級政府首長
及全國各界代表蒞臨參

與。本局負責會場警衛安全

及後續活動安全與秩序維
護，任務圓滿達成。 

3 偵破詐欺案 北市警刑大移

四字第 103300

420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施

○○涉嫌假冒檢察官名義

詐騙被害人新臺幣 769 萬

元，依詐欺罪移送偵辦。 

3 偵破車行經

營地下錢莊
重利罪案 

北市警刑大移

一字第 103301
141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吳

○○夫妻檔涉嫌經營計程
車車行，從事非法高利貸放

款案，對於遲延或無力償還

避不見面之司機，以凌虐、
拘禁等暴力手段催討債

務，依人口販運、組織犯

罪、恐嚇取財及重利等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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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偵辦，另主嫌吳○○並提

報為治帄掃蕩對象。 

5 偵破搶奪案 北市警萬分刑

字第 10330352

300號 

本局萬華分局偵破歐○○

涉嫌搶奪及傷害案，查扣行

動電話及背心等，依搶奪及
傷害等罪移送偵辦。 

7 首都警察勤

務加給預算
經市議會審

議通過 

臺北市議會第 11

屆第15次臨時大
會第 7 次會議三

讀審議通過，並

於本（103）年 1
月 7 日提報市府

第1765次市政會

議 備 查 在 案 

本局基於首都警察勤務辛

勞、危險性，研議增訂「首
都警察勤務加給」將服務於

本局之警察人員及具有警

察官任用資格者，按「警察
勤務加給表」實際服勤機關

所適用之級別，原支領第一

級新臺幣(以下同)8,435
元者另加 1 倍支給共 1 萬

6,870 元，原支領第三級

6,745元者另加 5成支給共
1 萬 118 元(本局無支領第

二級者) ， 103 年度編列

預算 8 億 1,340 萬 3,416
元。 

11 偵破強盜案 北市警萬分刑

字第 10132565

600號 

本局萬華分局偵破何○○

涉嫌強盜案，查扣犯案工具

剪刀 1把，依強盜罪移送偵
辦。 

6 動物園大貓

熊圓仔開展

交通管制疏

導勤務 

北市警交字第

10232356300

號 

本局因應動物園大貓熊圓

仔開展活動，規劃交通疏導

及違規停車取締等勤務，圓

滿達成任務。 

6 破獲槍擊要

犯案 
 本局南港分局、大安分局與

刑事警察局及基隆市警察
局共同破獲林○○涉嫌非

法持有槍枝及販賣毒品

案，圍捕時嫌犯持槍拒捕並
開槍射擊警方，查扣手槍 8

把、大型轉輪霰彈槍 1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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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 400 餘顆、海洛因 107

6 公克及安非他命 15 公克

等，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及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等罪移送偵辦。 

7 外賓接待 外交部外亞非
阿字第 102175

19670號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邦
移民局代表團 Emaratech

集團董事會理事札分先生

等 3人，由外交部亞非司陪
同至本局拜會，由周副局長

全程接待，圓滿達成任務。 

7 查獲毒品通

緝犯非法持
有槍枝案 

北市警文二分

刑字第 103300
12400號 

本局文山第二分局查獲毒

品通緝犯金○○及張○○
等 2人非法持有槍枝案，起

獲一級毒品海洛英、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電子磅秤、吸
食工具、改造手槍 1把、彈

匣 1個及子彈 21顆等，依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罪移送偵辦。 

7 偵破販賣毒
品案 

北市警刑大移
六字第 102334

133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熊
○○等 3 人涉嫌販賣第

二、三級毒品案，起獲愷他

命 119.18公克及搖頭丸 2.
99 公克等，依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罪移送偵辦。 

8 偵破販賣毒

品案 

北市警刑大移

一字第 103300
993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王

○○及賴○○等 2 人涉嫌
販賣第一、二級毒品案，起

獲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新臺

幣 5,000 元等，並逮捕向該
販毒集團購買毒品之 3 名

男子，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罪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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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偵破販賣毒

品案 

北市警刑大移

七字第 103300

45300號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莊

○○等 11 人涉嫌持有第

二、三級毒品案，起獲安非
他命 45.3公克、愷他命 10

2.7 公克、搖頭丸 88 顆、

液態搖頭丸 134.5公克、一
粒眠 18顆、春水 12瓶、春

藥 108顆、山寨威而鋼 118

顆等，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及藥事法等罪移送偵

辦。 

8 查獲毒品案 北市警保大一
移字第 103010

30號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林
○○涉嫌持有毒品案，查扣

愷他命淨重 104.45 公克，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罪移送偵辦。 

8 查獲非法持

有槍枝案 

北市警保大一

移字第 103010

33號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謝

○○非法持有槍枝案，查扣

改造手槍 1把、彈匣 1個及
子彈 3顆等，依違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罪移送偵

辦。 

8-11 2014 春夏季

臺北國際鞋

展活動勤務 

北市警信分交

字第 10233796

600號 

新北市鞋類商業同業公會

假世貿一館，舉辦「2014

春夏季臺北國際鞋展」活
動，本局信義分局負責安全

維護及周邊交通疏導工

作，圓滿達成任務。 

9 持玩具手槍
槍擊毀損案 

北市警中正二
分刑字第 1033

0038000號 

本局中正第二分局查獲鍾
○○涉嫌持玩具手槍射擊

辦公大樓玻璃毀損案，查扣

左輪空氣槍 1 把、CO2 鋼
瓶、鋼珠彈丸、BB 彈等。

依毀損罪移送偵辦。 

9 編撰員警執
行勤務常用

法令彙編 

北市警法字第
10339061700

號 

本局編撰「員警執行勤務常
用法令彙編」提供基層員警

人手一本，使同仁熟稔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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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強化警察工作專業素

養，以利警察勤務執行，提

升民眾對於警察執法之滿
意度。 

9 破獲強盜、殺

人未遂案 

北市警安分刑

字第 10330388
700號 

本局大安分局及刑事警察

大隊共同破獲胡○○涉嫌
強盜及殺人未遂案，犯嫌於

永康街強盜被害人身上財

物不成後，以利刃刺傷被害
人後逃逸，依強盜及殺人未

遂等罪移送偵辦。 

10-13 2014第 16屆

臺北進口內
銷家具展活

動勤務 

北市警信分交

字第 10233796
600號 

光華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

司假世貿三館，舉辦「201
4 第 16 屆臺北進口內銷家

具展」活動，本局信義分局

負責安全維護及周邊交通
疏導工作，圓滿達成。 

11 2014 臺北年

貨大街活動 

北市警同分交

字第 10334007
800號 

「2014 臺北年貨大街」活

動假臺北市 5大商圈（大稻
埕、華陰街、後車站、臺北

地下街、寧夏商圈）舉行。

為因應大量購物人、車潮，
本局大同分局、交通警察大

隊及相關單位共同執行交

通管制、疏導及防扒竊勤務
並設置機動派出所，以維交

通順暢與民眾財產安全。 

11 臺北市計程

車「禮貌微
笑」、「讓你找

得到、你我都

安全」活動勤
務 

北市秘公事字

第 1023062670
0號 

臺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

業公會假市民廣場，舉辦
「臺北市計程車推行『禮貌

微笑』、『讓你找得到、你我

都安全』」活動，本局信義
分局負責安全維護及周邊

交通疏導工作，圓滿達成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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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考場安全及

周邊交通秩

序維護勤務 

北市警保字第

10244869100

號 

一、考選部舉辦「102年公

務人員初等考試」，假

考選部國家考場、滬江
高中及師大附中等 3

處舉行。 

二、本局負責考場周邊安全
及交通秩序維護。文山

第一、文山第二、大安

等分局、交通警察大隊
及相關單位勤務規劃

得宜，同仁執勤認真，

圓滿達成任務。 

13 破獲養生館

從事色情案 

北市警安分刑

字第 10330387

700號 

本局大安分局破獲泰式按

摩養生館從事色情交易

案，逮捕負責人、越南籍應
召女子及嫖客等 5人，查扣

上班卡代號牌、潤滑油及營

業現金等，依妨害風化罪移
送偵辦。 

14 執行金融機

構防搶暨攔

截圍捕演練 

北市警同分偵

字第 10330042

800號 

本局大同分局假第五信用

合作社大同分社辦理金融

機構防搶暨攔截圍捕演
練，以提升金融機構自我防

衛意識、強化線上警網快速

應變打擊犯罪之能力，俾確
保農曆春節期間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15 國立故宮博
物院借展文

物出境安全

維護勤務 

北市警保字第
10330076900

號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
「十全乾隆─清高宗

的藝術品味特展」由該

院運送至桃園國際機
場出境。 

二、本局負責文物運送離轄

沿線安全及交通秩序
維護。士林分局、交

通、保安警察大隊及相

關單位勤務規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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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同仁執勤認真，圓

滿達成任務。 

 


